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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3,750万元收购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松

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50%股权，并对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增

资 2000 万元，其中 2,666,666 元计入注册资本，17,333,334 元计入资

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松盛机器人

系统有限公司 60.53%股权，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将成为上海爱

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合计510万元分别收购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44%股权及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

司持有的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7%股权，收购完成后，上海爱

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持有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劳

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 本次协议生效具有前提条件，具体详见“六、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仕达机器人”）与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欧斯”）、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

盛机器人”）、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博物流”）、李

强、刘小军、郭怡佳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签署了《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

公司关于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及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

收购协议》，达成如下协议： 

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3,750 万元收购意欧斯持有的松盛机器

人 50%股权，并对松盛机器人增资 2000 万元，其中 2,666,666 元计入注册资本，

17,333,334 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爱仕达机器人持有松盛机器人 60.53%

股权。 

爱仕达机器人以自有资金合计510万元分别收购意欧斯持有的劳博物流44%

股权及松盛机器人系持有的劳博物流 7%股权，本次实际支付价格以劳博物流股

权所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基础，以 44 万元价格收购意欧斯持有劳博物流 44.00%

的股权计 44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44 万元已实缴完成，396 万元尚未实缴），

以 7.00 万元价格收购松盛机器人持有的劳博物流 7.00%的股权计 70.00 万元出

资额（其中 7.00 万元已实缴完成，63.00 万元尚未实缴）。收购完成后，爱仕

达机器人持有劳博物流 51%股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长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简介 

1、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股票简称：意欧斯 

股票代码：83175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304006784060632 

法定代表人：姜跃君 

成立日期：2008 年 7 月 24 日 

营业期限：2008 年 7 月 24 日至长期 

注册地址：海盐县元通街道盐嘉公路 99 号 

注册资本：78,983,931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自动化物流系统及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

项目管理及技术服务；机器人系统集成、研发、维护；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流供应链规划与设计；起重运输机械、仓储设备、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铸造机械、手工具、模具、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电

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加工、销售及其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姜跃君 20,745,666 26.27% 

2 嘉兴市高登贸易有限公司 5,920,000 7.50% 

3 程英 5,360,000 6.79% 

4 马仁良 5,325,000 6.74% 

5 黄宏胜 3,180,000 4.03% 

6 刘小军 2,409,519 3.05% 

7 上海元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元普6号 2,000,000 2.53% 

8 吴均 1,812,000 2.29% 

9 上海蓝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83,334 2.13% 

10 上海元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元普5号 1,500,000 1.90% 

合计 49,935,519 63.23% 

关联关系说明：意欧斯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101186972778266 

法定代表人：李强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注册地址：青浦区华纺路 69 号 3 幢 3 层 D 区 388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器人系统集成、研发、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电

设备、仪器仪表、电气自动化设备、电器产品、五金交电、建材、化工产品及原

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70.00 

2 李强 105.00 10.50 

3 刘小军 177.00 17.70 

4 郭怡佳 18.00 1.80 

合计 1000 100 

关联关系说明：松盛机器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李强，身份证号：65412219780904****，现任松盛机器人总经理、劳博

物流总经理。 

4、刘小军，身份证号：13222219720510****，现任松盛机器人副总经理。 

5、郭怡佳，身份证号：31010619761225****，现就职于松盛机器人。 



关联关系说明：李强、刘小军、郭怡佳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

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简介 

（一）松盛机器人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101186972778266 

法定代表人：李强 

成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11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注册地址：青浦区华纺路 69 号 3 幢 3 层 D 区 388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器人系统集成、研发、维护、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电

设备、仪器仪表、电气自动化设备、电器产品、五金交电、建材、化工产品及原

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70.00 

2 李强 105.00 10.50 

3 刘小军 177.00 17.70 

4 郭怡佳 18.00 1.80 

合计 1000 100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766.6666 60.53 

2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15.79 



3 李强 105 8.29 

4 刘小军 177 13.97 

5 郭怡佳 18 1.42 

合计 1266.6666 100 

 

3、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9 月 

资产总额 61,410,324.50 71,581,469.43 

负债总额 53,293,019.24 63,191,424.13 

应收账款总额 5,377,902.38 14,447,978.23 

净资产 8,117,305.26 8,390,045.30 

项目 2016 年 1月-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 月-2017 年 9 月 

营业收入 25,880,581.81 44,995,374.70 

营业利润 -805,679.87 -61,507.57 

净利润 -587,883.84 44,006.31 

（以上数据 16 年经审计，17 年 9 月数据未经审计） 

4、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中联评估字［2017］第

2080 号《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50%

股权项目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进行了估值，得出如下结论： 

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2017年8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净资产价值)账面值为 618.89 万元，估值 7,535.96 万元，估值增值

6,917.07 万元。 

采用收益法得出的估值结论较账面值有较大幅度增值，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方

面： 

（1）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账面资产未体现其拥有的无形资产价值，

在估值基准日，其经营使用专利技术、专利申请权和软件著作权为自主研发获得。

但是这部分资产均未在账面体现，故估值基准日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账

面净资产较低，这是本次估值增值的原因之一。 



（2）近几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逐渐增强，多地亟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我国工业机器人保

持较快速度增长。机器人行业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时期，无论是公司的数量、从

业人数、还是营业额，都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为

机器人应用开发和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亦随着行业的增长而增长。 

（3）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积累了较多客户，

并在行业树立一定的口碑，为后续的经营打好了基础。 

 

（二）劳博物流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310115MA1H90UT1T 

法定代表人：李强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5 月 25 日至 2047 年 05 月 24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1098 号 8 幢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物流科技、智能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的销

售，计算机系统集成，供应链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0.00 54.00 54.00 

2 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 70.00 7.00 7.00 

3 
嘉兴意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90.00 39.00 39.00 



合计 1000 100 100 

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510.00 51.00 51.00 

2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0 10.00 

3 
嘉兴意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90.00 39.00 39.00 

合计 1000 100 100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2017 年 5 月成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资产总额 216,925.53 

负债总额 -778,647.32 

应收账款总额 -60,000.00 

净资产 995,572.85 

项目 2017 年 5 月-2017 年 9 月 

营业收入 283,760.69 

营业利润 -4,426.70 

净利润 -4,42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02.52 

4、定价依据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劳博物流净资产为 995,572.85 元，公司以劳博物

流2017年9月30日净资产为依据，以劳博物流股权所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基础，

以44万元收购意欧斯持有的劳博物流的44%股权（认缴440万元，实缴44万元），

以 7万元收购松盛机器人持有的劳博物流 7%股权（认缴 70 万元，实缴 7万元），

定价合理。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一 

丁方：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二 



戊方一：李强 

戊方二：刘小军 

戊方三：郭怡佳 

己方：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一）收购总体方案 

1、乙方、戊方为目标公司一（即丙方）的股东，合计持有丙方 100%股权，

计 1,000.00 万元出资额，且该等出资额均已实缴完成。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乙

方、戊方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协议主体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乙方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70.00 

2 戊方一 李强 105.00 10.50 

3 戊方二 刘小军 177.00 17.70 

4 戊方三 郭怡佳 18.00 1.80 

合计 1,000.00 100.00 

2、乙方、丙方为目标公司二（即丁方）的股东，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目

标公司二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协议主体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乙方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40.00 54.00 54.00 

2 丙方 
上海松盛机器人系

统有限公司 
190.00 19.00 19.00 

3 - 孙智娟 110.00 11.00 11.00 

4 - 丁永建 90.00 9.00 9.00 

5 - 刘力肇 70.00 7.00 7.00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 

目标公司二目前正在进行做股权结构调整，调整后至本次交易交割日前的股

权结构为： 

序号 协议主体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 （万元） 

1 乙方 
意欧斯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40.00 54.00 54.00 

2 丙方 
上海松盛机器人系

统有限公司 
70.00 7.00 7.00 

3 - 

嘉兴意博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90.00 39.00 39.00 

合计 1,000.00 100.00 100.00 

3、甲方同意己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乙方持有的丙方 50%的股权，计

500.00 万元出资额（均已实缴完成）；甲方同意己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乙

方持有的丁方 44%的股权，计 440 万元出资额（其中 44 万元已实缴完成，396

万元尚未实缴）；甲方同意己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丙方持有的丁方 7%的股

权，计 70 万元出资额（其中 7 万元已实缴完成，63 万元尚未实缴）。 

4、己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一 50.00%的股权，计

500.00 万元出资额，该等出资额均已实缴完成。己方在前述股权转让完成之日

（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起 30 日内向目标公司一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2,000.00 万元，并应全部实缴完成，增资价格按 7.5 元/股计算，即 2,666,666

元计入注册资本，17,333,334 元计入资本公积，实缴完成后，己方持有目标公

司一的股权比例为 60.53%。 

5、己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二 44.00%的股权及丙方

持有的目标公司二 7.00%的股权，共计 510.00 万元出资额。该股权转让完成后，

己方持有目标公司二 51%的股权，将成为目标公司二的第一大股东及控股股东，

乙方、己方将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约定完成其所持有目标公司二的股权所对应的剩

余实缴出资义务。 

（二）收购价格 

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收购的收购价格如下： 

1、本次收购目标公司一 50%股权的价格以经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估值为基础，并由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根



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估字［2017］第 2080 号《估值报告》，

以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估值基准日，目标公司一 100%股权的估值为【7,535.96】

万元。经协议各方协商确定，目标公司一 100%股权的估值为 7,500 万元，则目

标公司一 50%股权的收购价格为 3,750 万元。 

2、收购目标公司二的价格以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基础，协议各

方进行等价转让，因此，己方以 44 万元价格收购乙方持有目标公司二 44.00%的

股权计 44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 44 万元已实缴完成，396 万元尚未实缴），己

方以 7.00 万元价格收购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二 7.00%的股权计 70.00 万元出资

额（其中 7.00 万元已实缴完成，63.00 万元尚未实缴）。 

（三）业绩承诺与补偿、超额业绩奖励 

1、业绩承诺 

戊方承诺：丙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50

万元、560 万元、840 万元；丁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的实际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50 万元、240 万元、360 万元；丙方和丁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800 万元、1,200 万元。实际净利润

以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数据为准。承诺期内，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

时，甲方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丙方和丁方的当年

度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业绩补偿 

2.1 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若丙方和丁方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

润合计数低于丙方和丁方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 90%（不含本数）的，戊方

应向己方进行业绩补偿。己方有权选择要求戊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或以戊方持

有的丙方出资额进行补偿或以戊方持有的乙方股份进行补偿或者采取前述补偿

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戊方当年度应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戊方当年度应补偿总额＝（丙方和丁方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丙方和丁

方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



计数×（己方本次收购的丙方股权比例即50%×7,500万元×90%，即3,375万元）。

但戊方应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 2,500 万元。 

如己方要求戊方以其持有的丙方出资额进行补偿，则当年度应补偿的丙方出

资额数量=戊方当年度应补偿总额÷7.5 元/股 

如己方要求戊方以其持有的乙方股份进行补偿，则当年度应补偿的乙方股份

数量=戊方当年度应补偿总额÷乙方股份的每股价格，乙方股份的每股价格按照

补偿确定日前 90 个交易日均价与 4.5 元/股孰低者为准。补偿确定日为当年度的

《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2.2 己方也可选择在三年承诺期届满之后，根据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

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要求戊方进行业绩承诺补偿。若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

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

的 90%（不含本数）的，戊方应向己方进行业绩补偿。 

戊方应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戊方应补偿总额＝（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丙方和

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承

诺净利润合计数×（己方本次收购的丙方股权比例即 50%×7,500 万元×90%，即

3,375 万元）。但戊方应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 2,500 万元。 

如己方要求戊方以其持有的丙方出资额进行补偿，则应补偿的丙方出资额数

量=戊方应补偿总额÷7.5 元/股 

如己方要求戊方以其持有的乙方股份进行补偿，则应补偿的乙方股份数量=

戊方应补偿总额÷乙方股份的每股价格，乙方股份的每股价格按照补偿确定日前

90 个交易日均价与 4.5 元/股孰低者为准。补偿确定日为最后一年度的《专项审

计报告》出具日。 

戊方一、戊方二、戊方三按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的丙方股权占戊方

合计持有的丙方股权的比例来分摊业绩补偿责任。 

己方应以书面形式向戊方提出业绩补偿要求，戊方必须在己方提出业绩补偿

要求之日起 60 天内按照己方要求的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3、超额业绩奖励 



三年承诺期届满之后，若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

数超过丙方和丁方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且丙方三年承诺期累计实

现的实际净利润超过丙方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各方同意，丙方将自身实

现的超额部分的 25%作为奖励发放给丙方的管理团队。 

（四）交割 

各方确定，协议各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积极筹划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交割事

宜： 

1、协议各方约定，己方向乙方支付收购丙方 50%股权的收购价款分三个阶

段支付：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收购价款的 50%，即 1,875.00 万

元；在乙方将持有的丙方 50%股权过户至己方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下同）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收购价款的 40%，即 1,500.00 万元；在前述股

权过户至己方名下之日起两年内支付收购价款的 10%，即 375.00 万元，双方有

另行约定的按照另行约定支付。在前述股权过户至己方名下之日起 30 日内，己

方以现金方式向丙方增加投资2,000.00万元，其中2,666,666元计入注册资本，

17,333,334 元计入资本公积，并应于该期限内全部实缴到位，在增资完成后，

己方持有丙方的股权比例为 60.53％。 

2、协议各方约定，己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分别向乙方、

丙方全额支付收购丁方 44%、7%股权的收购价款，乙方、丙方应于收到全额收购

价款之后分别将持有的丁方 44%、7%的股权过户至己方名下。在前述股权过户至

己方名下之日起 10 日内，乙方、己方应完成其所持有的丁方股权全部实缴出资

义务。 

自标的股权过户手续完成之日起，己方即享有与标的股权相关的权利、权益

和利益及其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五）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间，若目标公司一（丙方）和目标公司二（丁方）发生盈利，则

由交割后的目标公司各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若发生亏损，则由本次交易的股权

转让方按照转让的持股比例承担。 

2、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乙方及戊方须责成目标公司按照良好审慎的

管理惯例经营和开展其业务活动，并尽其最大努力维护其现有业务，保持持续经



营，并维持其与员工、政府机构、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主

体之间的关系。 

3、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在不限制上述第 2 款一般性原则的前提下，

乙方及戊方应确保目标公司在未取得甲方及己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接

受或作出任何采取以下行动，适用法律另有要求或本协议明确允许的情况除外： 

（1）决定、宣布、作出或支付任何红利或其他分配； 

（2）变更注册资本、发行或授权发行任何股权、出售或转让任何股权或于

任何股权之上授予权利负担，或授予购买或认购任何股权的任何权利（如股票期

权或其他类似权利）；本协议中已经注明的目标公司二正在进行的股权结构调整

除外； 

（3）收购任何企业、公司、合伙或任何其他实体或组织的绝大部分资产，

或取得其任何股权； 

（4）出售、转让、租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任何资产或权益或在其上设置

任何权利负担（属于正常业务过程的情况除外）； 

（5）发生、承担或担保任何贷款、借款、债务或任何其他财务负债（属于

正常业务过程发生的债务除外）； 

（6）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可能导致其为开展业务和经营之需而从政

府机构取得的证照、许可或其他授权中止、无法续展或被撤销； 

（7）订立、修订或解除与任何关键员工的任何协议； 

（8）任何致使或可能致使目标公司的业务、经营或财务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的行为。 

（六）本次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运作管理 

1、本次收购完成后，丙方、丁方仍为有效存续的公司，具备独立自主经营

能力，现任高管李强将继续担任丙方、丁方的总经理，统筹企业运营管理。甲方

可派遣一名财务总监，统一管理丙方和丁方的财务事宜。 

2、本次收购完成后丙方将设立由 5 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其中甲方通过己

方提名 3名董事，乙方提名 1 名董事，戊方提名 1名董事。同时，根据丙方实际

情况，对丙方章程进行修改，重大事项应由董事会按照过半数董事同意即可做出



董事会决议的原则进行决策，具体内容由丙方章程进行约定。本次收购完成后，

丁方暂不设董事会，仅设一名执行董事。 

3、戊方承诺：在持有目标公司一和/或目标公司二股权及任职期间内，以及

不再持有目标公司一和/或目标公司二股权之日起的三十六（36）个月内，戊方

（包括其直系亲属和配偶）不得做出以下任何行为:  

（1）直接或间接管理、经营或设立从事与目标公司一和目标公司二竞争业

务的任何实体，或向该等实体提供咨询服务，或从该等实体领取报酬，或向该等

实体出借资金或财产；和 

（2）直接或间接拥有或取得任何从事与目标公司一和目标公司二竞争业务

的实体的股权。 

4、乙方、戊方承诺：乙方、戊方在担任目标公司股东期间以及不再持有目

标公司股权后 3年内，乙方、戊方（包括其直系亲属及配偶）不得在中国境内（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为自身或代表任何第三方直接或间

接地对目标公司的任何员工或之前十二（12）个月内为目标公司员工的任何人士

进行招募，企图诱使其离开目标公司或以其他方式直接干涉其与目标公司之间的

关系。 

5、本次交易完成后，丙方及丁方应建立符合甲方（或己方）要求的适当法

律、财务及业务结构以支持公司的规范运营，具体如下： 

（1）公司核心团队由总经理及财务、生产、技术、销售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该核心团队应当在交易前后保持团队相对稳定，在标的股权过户至己方名下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得主动辞职或以故意过错方式而被免去公司职务，核心团队须

保证公司可持续经营； 

（2）保证在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组织体系运行有效，其运营不受任何影响； 

（3）要求丙方及丁方按照甲方（或己方）要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控管

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章程修改，以及对外担保、关联交易、财务管理、资产管

理、印章管理、签批授权等各项管理制度。 

（七）协议的成立及生效 

1、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成立，自下述事项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丙方、丁方的股东会决议同意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且其他股东均

放弃优先受让权。 

（3）丁方已经按照本协议中“鉴于条款”的内容完成股权结构的调整。 

2、乙方、丙方、戊方同意，应尽最大努力促成丙方、丁方股东会决议同意

批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促成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八）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面及时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

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

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该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给另一方带来的一切损失

以及使另一方支付针对违约方提起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鉴定费用、调查费用等，为开展本次收购而聘请各中介机构所支付的费用等。 

2、如乙方、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办理或配合己方办理标的股权过

户手续，则每逾期一个工作日，应按应过户而未过户股权所对应转让价款的万分

之三向己方支付违约金。如己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收购价款，则每逾

期一个工作日，己方应按应付而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不能

覆盖损失的，守约方有权按照本条第 1款规定要求违约方另行承担赔偿责任。 

3、非因本协议各方过错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成，各方均无须对此承担违约

责任。在此种情形下，各方为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各方各自承担。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松盛机器人是一家提供工业机器人综合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以机

器人为核心的自动化应用系统。在系统规划、机械和电气设计、软件开发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具有设计、制造、装配和安装调试一站式项目交付能力。作为国内

领先的机器人物料搬运、拆/码垛系统集成商，松盛机器人拥有多年机器人系统

应用的经验，以及市场认可的成熟技术。 

松盛机器人核心技术团队拥有数十年自动化设备设计、调试、装配经验，拥

有玻璃自动化设备、锂电池自动化设备、烟草码垛自动化设备、机床上下料自动

化设备、物流码垛自动化设备等行业设计、调试、装配经验。 



劳博物流是一家提供以机器人为核心的物流分拣和存储解决方案集成商，在

系统规划、机械和电气设计、软件研发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具有机器人应用系

统设计、制造、装配和安装调试一站式项目交付能力。 

本次收购事项完成后，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将会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内。松盛机器人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运用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能

够解决仓储物流、汽车制造、光伏产业等诸多行业内的机器人应用需求，通过本

次收购，公司在机器人应用方面的实力进一步提升，在机器人物料搬运、拆/码

垛、物流分拣和存储解决方案应用领域上获得专业成熟技术，同时完善了公司智

能仓储板块，推进公司智能制造战略的实施。另一方面，结合公司子公司浙江钱

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形成一定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本体机器人的销售。进一步

提升公司智能制造与机器人行业技术水平及整体实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及增资事项具有前提条件： 

（1）意欧斯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松盛机器人、劳博物流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且其

他股东均放弃优先受让权。 

（3）劳博物流已经按照协议中的内容完成股权结构的调整。 

若上述事项未完成，本次签署的协议将会失效，存在收购及增资事项失败的

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及劳博（上

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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